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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,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施行前依照有关法律、行 

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《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》、《股 

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》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称"原有有 

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"),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在一些方

面还不完全具备《公司法》规定的条件,因此,根据《公司法》的规定,原有有限

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必须依照《公司法》进行规范。现就规范工作有关问题

通知如下: 

 

一、要求和期限 

  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工作总的是要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 

及其配套法规的规定进行。公司经认真对照自查,已完全达到规定条件的,可直接 

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重新登记;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上市的原有股份有限 

公司,可直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重新登记，公司登记机关应予登记。公司经认 

真对照自查,不完全具备规定条件的,要进行自我规范,凡在规定限期内(1996 年

12 月 31 日前)完全达到规定条件的,可直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重新登记;在规

定限期内仍未完全达到规定条件的,不得重新登记,应依法变更登记为其他类型

的企业,其名称中不得再含有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字样。 

  规范工作既要抓紧进行,又要防止走过场。在规范过程中,原有有限责任公司 

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照常进行。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  (一)公司股东和发起人应符合法定人数。原有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人数可不 

再增补;原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不符合《公司法》规定的，要在规定限期内 

达到要求。 

  (二)公司注册资本要达到法定最低限额并为实缴资本。以上年末公司资产负 

债表为准许进行验资。未达到最低限额的,要在规定限期内补足。 

  (三)公司章程的制定及应载明的事项必须符合《公司法》规定,不符合的要

在规定限期内修改完善。 

  (四)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及董事、董事长、监事、监事会召集人、经理的任 

职条件和产生程序应符合《公司法》规定,不符合的要在规定限期内改正。 

  (五)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应符合《公司法》规定,不符合的要在规定限期内

达到。 

  (六)公司的资产评估、验资应符合《公司法》规定,不符合的要在规定限期

内改正。 

  此外,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上市的原有股份有限公司重新登记后，应 



依照《公司法》进一步完善其组织、规范其行为。 

 

三、重新登记和组织指导 

  (一)关于重新登记。 

  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新登记,须向原公司登记机关提出重 

新登记的申请并提交重新登记所需要的文件;原有股份有限公司重新登记后,应

向原公司审批机关备案。重新登记的具体要求，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有关

部门规定。 

  各级公司登记机关要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及其配套法规规定,认真履行职责, 

切实做好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新登记工作，并将重新登记情况 

定期提供给负责组织指导工作的部门。 

  重新登记时,未变更登记事项的,公司登记机关按规定收取有关工本费;变更 

登记事项的,公司登记机关比照变更登记规定收取变更登记费。除此不得收取其 

他费用。 

(二)关于组织指导。 

  全国的组织指导工作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国家体改委、外经贸部、中国人民银 

行、国家工商局、国家国有资产局、国务院证券委等部门负责,各地区的组织指 

导工作,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。 

 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 

指导,抓好落实,保证质量,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，并为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

份有限公司依照《公司法》进行规范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。 

 

 


